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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平县城福润园小区保障性住房

开展先租后售工作的通告

为加强保障性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，促进保障性住房有

效供应、良性循环、持续运行，确保住房保障事业持续健康

发展，现将新平县福润园小区保障性住先租后售有关事项通

告如下：

一、销售范围

根据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新平县保障性住房销售的批

复》玉政复[2018]92 号文件的内容,现出售新平县城福润园

小区保障性住房 1 幢三单元 64 套、1 幢四单元 64 套、2 幢

三单元 59 套、12 幢 64 套、26 幢 118 套、27 幢 136 套、28

幢 136 套共计 641 套，建筑面积 38911.8 平方米。

二、销售价格

经《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

新平县城福润园小区公共租赁住房销售基准价格的通知》新

发改价费[2018]17 文号批准，确定销售基准价格为 2280.07

元/平方米。具体每套住房的销售价格依据基准价格，按照

楼层、朝向方位的影响因素确定。详见下表：
基准价（元

/m2）
楼层

价 格 浮 动

（元/m2）
朝向 价格浮动（元/m2）

2280.7

1、17 层 -30 元
北面 -40 元

2、3、4、5、层 -15 元

6、7、8、9 层 0 东西向 0 元

15、16 层 +30 元

南面 +40 元10、11、12、13、14 层 +15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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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销售对象

符合国家和我省住房保障政策规定，现租住保障性住房

满一年以上、具备一定支付能力，且在承租期间足额交纳租

金及物业管理费，无拖欠水、电费情况的承租人,可自愿报

名认购出售房源内的保障性住房，购房人经审核、公示、轮

候等程序后方可购买。

（一）优先让出售房源内的承租人购买当前所租赁的房

屋,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来报名认购，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的

权利。

（二）出售房源内的承租人不愿意购买当前所租赁房屋

的，优先满足福润园小区保障性住房其他承租人购买。

（三）出售房源内的承租人不愿意购买当前所租赁的房

屋且其他承租人有购买意愿的，则不予续租当前房屋，另提

供出售房源以外的空置房屋供租赁人进行调换并继续租住，

变更租赁合同，租金多退少补，以满足销售要求。

（四）若多个购房人有购买同一套住房意愿的，需进行

轮候参加抽签进行选房，购房人单次只能参加一次抽签选

房，未抽签选房视为放弃本次购买资格。

四、销售流程

（一）报名认购：报名认购时向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

限公司缴交诚意金壹万元人民币，该诚意金在签订《房屋买

卖合同》时抵作房屋首付款一部分。

报名认购时间：2018 年 11 月 12 日-2018 年 12 月 12 日。

报名认购地点：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一楼售楼

部。



3

（二）审核：报名认购时需提供家庭成员或个人的身份

证、户口簿、婚姻证明复印件验原件并提交保障部门审核。

（三）公示：经过审核后符合住房保障资格的购房人进

行七天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，确认购房资格，公示期内有

异议的，核实后不符合购买条件的家庭和个人取消购房资

格，县城投公司无息退还壹万元诚意金。

（四）配售：经确认符合条件后，向购房人发放购房确

认通知书，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购房手续，签订《房屋买卖

合同》。

1.购买新平县保障性住房，原则上实行一次性付款；

2.确实不能一次付清的，在符合贷款条件的情况下可根

据购房人的个人情况向银行申请住房贷款，购房款首付比例

不低于购房总价的 30%，其余购房款向银行申请住房贷款。

（五）交房验房：房屋出售后将以《房屋买卖合同》签

订的交房时间为准，退还承租人的剩余租金；购房人缴清房

款及相关费用进行交房、验房、并交付钥匙（注：承租人购

买当前所租赁的房屋无需再交房验房）。

（六）面积核准：销售面积（含公摊面积）以产权登记

面积为准，实际房款以产权登记面积结算。

（七）房屋办证

1.购房人按合同约定及国家有关规定，交清相关费用

后，应积极配合卖方办理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，办理《不动产

权证书》时发生的税费、工本费、测绘费、公证费、住房维

修资金等费用由购房人承担，其他配套设施费（天然气、电

视、网络配套费等）由购房人自理，不再另行收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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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办证时间段内，因购房人未能按要求提供办证所需的

相关证明及材料等因素而导致无法办证的，由购房人自行承

担。

3.其他具体内容在购房合同中约定。

五、物业管理

已出售的保障性住房应按照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的规定实

施物业管理，住户接房后应按时缴纳物业管理费。

六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购买的保障性住房可以由直系亲属继承，但在五

年内不得直接上市交易，也不得进行转让、赠予，一经发现

收回保障性住房；购房人因特殊原因确需转让的，只能出售

给符合保障性住房购买条件的承租人或由政府按照原价格

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优先回购。

（二）已出售的保障性住房，由县房管部门按《住宅专

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统一建立健全维修资金制度；

已购的保障性住房上市交易后，其个人所缴纳的住房维修资

金，应当变更手续后转入新购房人维修基金账户。

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2018 年 11 月 12 日


